真正網際網路技術競爭力之源頭---IETF及其工作群組













TWNIC執行長 陳文生

· 積極參與IETF（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）各相關工作群組織討論，才是提升網際網路工程相關技術競爭力之根源
1、 前言

依據 Metcalfe’s Law指出，網路之價值與互連系統上之電腦數平方成正比。因此全球網際網路之技術標準將具有龐大經濟及社會價值，因為沒有這些技術標準，網路將是零散、區隔的，Metcalfe’s Law告訴我們，網路之價值將因此大幅下降。產生及維護全球網際網路各項技術標準是一項艱鉅且重要之任務，而這正是IETF之主要職掌。在技術及開發層次而言，IETF所發展之各項網際網路標準之產生、測試、及建置，使得Internet之發展變成可能。最近幾年下來，IETF已經被大眾認可成為Internet標準制訂群體，可是其法律組織仍在ISOC(Internet Society)之法律保護傘下，隨著ICANN成立後，此保護傘將逐漸從ISOC移轉至ICANN（此移轉迄今仍在進行中，尚未完成）。

二、IETF運作之精神

IETF是一個「開放性、全球性、自願式之標準組織」，IETF以 Internet Society 之一項活動方式而非正式成立獨立之機構來運作，這樣的描述，對某些政府人員來說，是有點不可思議。IETF的參與者經由虛擬式或面對面的聚會來解決Internet相關之問題。這個群體由軟體、硬體設備廠商、網路系統廠商、研發者、網路服務提供者、網路使用者、學術人員及其他有興趣的人員組成。這些人員在IETF都是以個人名義，而非以公司來或組織代表名義來參與工作。很顯然，在IETF中的個人並不會是由於他時來自於大公司如IBM，就比一個研究生有更大的權重，它們只要是來自於概念之品質，而不是來自於它們員工之身份。這些參與者能過經由純電子式 mailing list互動，它們也可以參加每年三次之面對面會議，它們不需簽署任何會員形式，任何人可以隨時加入mailing list參與討論。

三、IETF之運作方式

（一）IETF標準程序與ISOC關係之發展

在1996年發布之RFC 2026—定義現行IETF標準程序，並已經完整的定義及同意ISOC與IETF之關係。ISOC擔任標準程序之合法保護傘，並提供IESG之成員、IAB之成員、各工作群組主席之保險。ISOC之理事長指定IETF提名委員會主席，ISOC理事會批准IAB成員之提名。ISOC也提供某些IETF任務之資助，如RFC editor、每月IAB電話會議及IETF主席可自行處理費用之贊助等。

（2） IETF之組織

IETF在規模及範圍上持續成長，迄今已有九個領域（Area）之133個工作群組(Working Group)，每一領域有1-2人擔任Area Director，這些Area Director及IETF主席組成IESG。IETF之九個領域分別是：Application Area, the General Area, the Internet Area,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rea, the Routing Area, the Security Area, the temporary Sub-IP Area, the Transport Area, the User Service Area.

（三）IETF之工作群組

IETF工作群組之組成及運作程序描述於RFC 2418中。基本上，當IESG（或有IAB之通知），決定有一特定問題需要解決，而且有人們自願協助解決此一特定問題時，此一IETF工作群組即可以產生。每一工作群組皆有其章程(Charter)，描述此一工作群組所欲解決之問題，它通常也約定一些或一組特定之主題，並限制不得超出此範圍。章程是被選為此工作群組主席之個人與Area Directors、IESG、IAB相互協商之產物。此工作群組之章程也必須包括一目標及里程碑清單，及各目標預計達成之日期。只有在經IESG同意後，新的目標才可以再加入。

（1） IETF標準程序

RFC 2026中所定義之IETF標準程序，在概念上是非常簡單的，可是實務上卻非常繁瑣。最簡單之概念，可以下列示例來說明：我們相信大致之一致性共識(rough consensus)及可執行碼(running code)。大致之一致性共識意即建議書需爭取強烈之支持（51%之支持不意味著同意），但無需全部無異議之同意。可執行碼意即此計畫書成為更進一步之標準之前，必須有多項真實且互連運作之建置(interoperability implementation)。

（6） IETF三階段標準程序

第一階段即所謂之「建議標準」(Proposed Standard)，工作群組、社群人士、IESG等必須認為此一建議書是有用而且沒有已知之問題(no known problem)。第二階段即所謂之「草案標準」(Draft Standard)，即加上多項互連建置需求之後。最後第三階段即所謂之「Internet標準」(Internet Standard)，必須在市場上被認為及衡量是很成功之建置。以上每一階段，為達成整體上之共識程度，可以要求最後之評論方式來進行，假如共識是支持此計畫書（至少沒有人反對），則此計畫書即轉送IESG評估，經由IESG之核准後，此計畫書即被發佈成為正式之RFC文件。

四、IETF及其它標準組織

緣由於早期之歷史，IETF通常被傳統之標準世界所忽略。這也未必是一件壞事，意即IETF可以快速解決其技術問題。但在1990年中，Internet及IETF可見度逐漸提高後，IETF開始必須擔心如何建立與其它相關組織之關係。1992-1994年間，當官方世界催促OSI協定取代TCP/IP成為未來資料網路世界標準時，情勢尤其緊張。1995年時，大部分之觀察家，開始逐漸清楚TCP/IP及IETF並未逐漸消失。從那時起，很多其它組織亦要求與IETF建立聯絡組織，但IETF原則上決定，指定正式之聯絡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方式，因為所有IETF工作群組及文件都是向任何人公開的，這些組織應派人深入參與IETF工作群組之討論。

IETF之很多技術現正使用於全球資料通訊產業上，沒有多少人會在1986年第一次IETF會議中，相信TCP/IP會於十餘年後主導全世界之資料通訊協定，而置那些公司專屬技術及官方公開之標準於一旁。同時也不敢相信，IETF會議將會成長到吸引超過2000人，而且被視為與存在超過一百年之傳統標準組織一樣的重要。

